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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规划目的

为了落实《南岔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意图，提出规划管理及

相关的控制标准，使南岔县浩良河镇W片区W-GD-01地块的建设能够协调有序，适

应当前城市发展的需要，合理利用土地，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保障黑龙江省南岔

县浩良河镇 W 片区 W-GD-01 地块的顺利实施，特编制《南岔县浩良河镇 W 片区

W-GD-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 2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订）；

（2）《黑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号）；

（4）《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5）《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号）；

（6）《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GB 50011-2010）；

（7）《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8）《南岔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9）《南岔县浩良河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0）其他与本规划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 3条 规划原则

（1）安全优先、保障运行原则：以电力设施安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为核心，

严格执行电力、消防、抗震、防洪等规范，确保变电设施长期稳定、安全可靠运行，

满足区域供电保障需求。

（2）刚性管控、严守底线原则：严格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

城镇开发边界要求，确保规划刚性执行。

（3）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原则：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建筑密度与开发强度，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统筹供电用地、留白用地与绿地空间，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

效配置。

（4）生态友好、环境协调原则：尊重场地自然地形与周边农田、村庄生态格局，

强化绿化防护与环境整治，降低设施运行对周边生态与人居环境的影响，实现设施建

设与自然环境共生。

（5）统筹衔接、系统配套原则：统筹道路交通、市政管线、防灾减灾、景观绿

化等系统，与乡道、村建设用地等周边要素充分衔接，保障设施运维、消防、检修等

全流程需求。

（6）依法依规、规范管理原则：严格遵循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明确地块控

制指标与建设规则，为规划许可、施工建设、竣工验收提供法定依据，实现全流程规

范化管理。

第 4条 规划范围及规模

南岔县浩良河镇W片区W-GD-01地块用地位于南岔县浩良河镇域东北部，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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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村东侧，西侧距离村委会 650米，用地面积 5522.24平方米。

第 5条 强制性内容

文中“黑体字加下划线”部分为本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应严格遵守。违反规划强制

性内容进行建设的，属严重影响规划的行为，应依法进行查处。强制性内容不得随意

调整，变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必须经法定程序审批。

第 6条 规划效力

《南岔县浩良河镇W片区W-GD-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是该规划范围内进行

各类建设的规定性文件，南岔县浩良河镇W片区W-GD-01地块内从事一切规划管理

和建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本规划主要作为规划管理和工程项目设计的依据，规

划范围内任何拆建、改建、扩建或新建项目，均应符合本规划的规定和要求。

第 7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管理权限

（1）本规划由南岔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并组织实施，解释权属于南岔县自然

资源局。

（2）本规划由南岔县人民政府审批。

第二章 土地使用规划

第 8条 土地使用规划布局

（1）土地使用原则

1）在《南岔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用地性质框架指导

下，深化、细化地块用地性质。

2）突出无人值守变电所的实际用途特征，满足用地功能需求。

（2）规划布局

规划地块在上位规划《南岔县浩良河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中，

该地块用地性质为供电用地、留白用地、公园绿地。

本次规划落实上位规划，不改变用地主导功能。

第 9条 地块划分

根据城镇开发边界与原有土地证范围，将本次用地划分为 5个地块，规划用地总

面积为 5522.2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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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控制

第 10条 指标控制原则

（1）根据用地性质、区位条件、环境景观等要求，以空间利用及环境质量控制

为依据，确定各地块的开发建设控制指标。

（2）以有利于规划范围内开发建设和方便城市管理为目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确定土地的建设强度。

（3）土地开发建设及城市规划管理必须严格按照土地使用的各项控制性指标执

行。各项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控制指标和指导性控制指标。

第 11条 规定性指标

规定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

建筑后退红线、停车泊位、出入口方位、配套设施、用地性质兼容，此类指标必须按

规定执行。其中，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的控制指标为上限值，规划建设时不

得超过上述指标的规定；绿地率、机动车泊位的控制指标为下限值，规划建设时不得

低于上述指标的规定。

（1）用地性质及用地面积

规划W-GD-01地块总面积 5522.24平方米。其中：W-GD-0101地块为供电用地，

用地面积 1117.60平方米；W-GD-0102地块为供电用地，用地面积 4038.92平方米；

W-GD-0103地块为留白用地，用地面积 144.66平方米；W-GD-0104地块为留白用地，

用地面积 30.32平方米；W-GD-0105地块为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190.74平方米。由

于留白用地为城市预留或腾退用地，本次规划不规定规划指标。

（2）容积率

规划W-GD-0101地块、W-GD-0102地块容积率不高于 0.8。

（3）建筑密度

规划W-GD-0101地块、W-GD-0102地块建筑密度不高于 30%。

（4）绿地率

规划 W-GD-0101 地块、W-GD-0102 地块绿地率不小于 30%；规划 W-GD-0105

地块绿地率不小于 90%。

（5）建筑控制高度

规划W-GD-0101地块、W-GD-0102地块建筑高度不高于 10米。

（6）建筑后退红线

考虑W-GD-0101地块与W-GD-0102地块为同一权属、同一用地性质，统筹建设

管理，因此本次建筑后退为外部退线，W-GD-0101地块和W-GD-0102地块之间不作

建筑后退要求。建筑后退用地边界为不小于 3米，地下建筑后退用地边界为不小于 3

米。

（7）停车泊位

机动车停车泊位：规划 W-GD-0101地块机动车停车泊位数不小于 0.5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泊位数应不小于 2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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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入口方位

规划W-GD-0101地块和W-GD-0102地块出入口宜设置在南侧巷路。

（9）配套设施

规划 W-GD-0101 地块配套设施应包括变电设施、停车设施；规划 W-GD-0102

地块配套设施应包括变电设施；

（10）用地性质兼容

无兼容用地。

第 12条 指导性指标

指导性指标包括：建筑形式、体量、色彩、风格要求和其他环境要求。

建筑形式宜采用现代建筑形式，建筑以规整为主；建筑色彩、建筑风格等应符合

南岔县整体风貌。

第四章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 13条 规划用地布局

规划无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共服务以设施的形式规划。规划配套设施应

严格按照规划开发强度执行，但具体位置可以结合修建性详细规划用地范围进行适当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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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绿地景观系统规划

第 14条 规划策略

结合用地现状条件，保护环境，考虑厂区对外部生态景观要素的影响，保护并构

筑南岔安全自然生态格局。

第 15条 规划布局

规划 W-GD-0101 地块、W-GD-0102 地块绿地率不小于 30%；规划 W-GD-0105

地块绿地率不小于 90%。地块南侧规划沿街绿化，起到隔离、降噪、防尘等作用，沿

街绿带允许必要的出入口开设，出入口处无绿地率要求。

第六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 16条 周边城市道路

周边道路为地块南侧道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7米，道路断面为一块板，道路等级

为巷路。

第 17条 出入口方位与禁止开口路段

交通出入口方位、禁止开口路段机动车出入口开设需符合以下规定：

（1）规划地块出入口设置在南侧。

（2）机动车出入口距相邻主干路交叉口距离，自道路红线交叉点量起主干路不

应小于 70米。自道路红线交叉点量起次干路不应小于 40米。

（3）应严格控制同一地块沿城市道路一个方向开设两个及两个以上出入口，确

有必要的，需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且出入口间距不得小于 150米。相邻地

块应共同设置出入口。地块内交通出入口方位及禁止车辆进出的路段，按地块分图图

则或图表中的规定执行。

第 18条 道路交叉口规划

道路交叉口通行能力是整个道路系统通行能力的关键，根据用地的交通情况，规

划道路以平面交叉形式为主，路口根据道路可用地范围及流量情况分别采用展宽式信

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不设信号灯的平面交叉口。

第 19条 道路竖向规划原则

（1）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同时要符合生产和生活的使用要求，并满足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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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少、投资省、建设快、环境好的综合效益。

（2）与现状道路及保留的建成区合理衔接。

（3）尽量保持原地表水的流向，避免汇水面积发生太大的变化。

（4）满足雨污水排放及防洪排涝的要求。

（5）满足有关规范要求。

第 20条 竖向规划

竖向规划设计结合现状地形、地貌，在满足用地内各项建设用地功能对坡度要求

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竖向规划对塑造城市景观的要求以及机动车车行道对纵坡的要

求，科学合理地确定道路交叉口和变坡点的规划控制标高，确保道路两侧用地的地表

水能迅速排除，以减少土方工程量、降低工程造价，做到经济、适用，为用地的开发

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用地道路规划设计最大纵坡控制在小于 3.50%，最小纵坡控制

在大于 0.30%，道路横坡宜控制在 1.50%～2.50%。



南岔县浩良河镇W片区W-GD-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本

7

第七章 城市设计指引

第 21条 设计目标

通过对用地进行城市设计的控制与引导，丰富和美化整体空间形象，塑造安全、

简洁、协调的市政设施形象，与亮子河村风貌、农田生态环境相融合。

第 22条 设计概念

通过对用地空间结构、景观形象、交通组织、道路绿化、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等

景观要素的控制，把握整体景观特征。

第 23条 城市设计导则

（1）标志性建（构）筑物控制

变电所为本地块规划的核心，结合场地建设落实供电设施功能，成为区域重要的

市政基础设施节点。

地块重点建（构）筑物主要为变电主设备、配电装置及附属用房，能够充分体现

供电设施的安全、简洁、规整特征。

注重建（构）筑物形式与周边村庄、农田风貌相协调，建筑设计应符合安全防护、

降噪隔离与景观协调要求，与周边环境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风貌。

根据市政设施特点，通过对建筑布局、体量、高度的引导，塑造与供电功能相匹

配、安全有序、简洁美观的设施景观形象。

（2）场地小品及市政设施

根据场地功能与周边道路条件，确定场地铺装形式、材质与色彩。变电设施区宜

选用耐用、防滑、耐碾压的铺装，色调简洁素雅，满足安全运行与检修需求。

附属用房外观宜稳重简洁，与周边乡村风貌相协调。

场地内照明以满足安全巡视、检修需求为主，灯具造型简洁实用，与环境协调。

所有设施设备均统筹布置在安全防护区域内，避开对外景观视线，做到安全、

隔离、美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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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综合防灾与公共安全保障

第 24条 人防规划

本地块为无人值守变电站，不涉及人防工程规划。

第 25条 抗震设防标准

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GB50011-2010）及《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地块抗震设防烈度 7度，基本地震加速度 0.10g，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0.08（多遇地震），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

第 26条 消防规划

（1）消防道路：变电站外部道路应保障消防车通行及火灾扑救需求，消防道路

宽度不小于 4米，净空高度不小于 4米，并满足回车要求。

（2）消防间距：建（构）筑物防火安全间距，须符合国家现行防火规范与电力

行业规程。

（3）消防设施：变电站外部沿道路设置室外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米，距路

边 0.5—2米，距建筑物外墙不小于 5米；站内按规范配置灭火器、灭火砂箱、消防

铲等消防器材。

第 27条 防洪规划

变电站选址与场地设计满足防洪标准要求，保障设施不受洪水威胁。

第九章 处罚

第 28条 处罚

开发建设者违反规定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有关条款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章 附则

第 29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和规划图纸、规划数据库。规划文本、图

则、数据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 30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自南岔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 31条 修改与调整

本规划的修改，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第

四十八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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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规划用地统计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占地比例（%）

01 其中
13 公用设施用地 5156.52 93.38

其中 1303 供电用地 5156.52 93.38

02 其中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90.74 3.45

其中 1401 公园绿地 190.74 3.45
03 其中 16 留白用地 174.98 3.17

合计 5522.24 100.00

表 2 控制指标一览表

用地编号 用地代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米）

建筑后退红线

（米）
机动车位（个） 出入口方位 公共服务设施

W-GD-0101 1303 供电用地 1117.60 ≤0.8 ≥30 ≤30 ≤10 E3/S3 — S 变电设施

W-GD-0102 1303 供电用地 4038.92 ≤0.8 ≥30 ≤30 ≤10 N3/E3/S3/W3 ≥0.5车位/100㎡ S 停车设施、变电设施

W-GD-0103 16 留白用地 144.66 — — — — — — — —

W-GD-0104 16 留白用地 30.32 — — — — — — — —

W-GD-0105 1401 公园绿地 190.7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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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项目位于浩良河镇亮子河村东侧，规划用地总面积为5522.24平方米。

2.用地编号按照“地块所在片区-用地性质-地块编号”三级分类编号。

3.用地性质代码按照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执行。

4.该项目地形图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

5.地块控制依据《黑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有关要求执行。

6.图中地块界线是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土地界线绘制。

7.地块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均为上限指标，绿地率为下限指标。

8.停车位设施满足《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

9.沿街绿带允许必要的出入口开设，出入口处无绿地率要求。

10.除满足图则中各项规定外，控制性详细规划还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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